
河南师范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延期毕业审批表

姓名 学号 性别 民族

年级 学院（部） 专业 层次

身份证号 入学日期

联系电话 预计毕业日期

个人申请

原因 申请人签名（加按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校外教学

点意见
教学点负责人签字： 设点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学院

（部）审核
主管院长签字： 学院（部）盖章：

年 月 日

继续教育

学院复核

继续教育学院

年 月 日

学生

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因为个人原因导致毕业证未在预计毕业日期办理，本人提出申请

延期毕业。学校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上报，若因个人情况或相关条件审核未通

过，导致毕业证无法办理，后果自负。

承诺人（加按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依据教育部 41 号令，学历继续教育学生最长学习年限为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2 年：专科 4.5 年、专升本 4.5 年、高起本 7 年。

超过最长学习年限者不能申请。

2.校外教学点学生须先向所属教学点递交申请，再交由专业所属学院（部）审核；校本部学生直接向所属学院（部）递交申请。


